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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死亡時，剩餘財產的分配和夫妻離婚⼀樣嗎？

⽂:王如⽞（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2-12-20

本⽂

根據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1]的規定，夫妻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
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

⼀、離婚跟死亡兩種情形下，都可以⾏使「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這裏所謂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事由」（讓法定財產制消滅的原因），最常⾒的就是離婚情形。但死亡也是法
定財產制關係消滅事由之⼀，這時候同樣可以先依照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規定，清算夫妻的財產[2]，
之後才能確定死亡⼀⽅真正的遺產範圍，再進⼀步就遺產部分處理相關繼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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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夫妻⼀⽅死亡時，剩餘財產如何分配？
資料來源：王如⽞ / 繪圖：Yen



⼆、財產較多的⼀⽅先過世，才會出現夫妻財產清算問題（⾒圖1）

要請讀者特別注意的是，在死亡的情形，只有財產較多⼀⽅先過世，才有夫妻財產清算問題存在。這時候財產
較少⼀⽅可以向財產較多⼀⽅之其他繼承⼈主張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3]。⽣存配偶在主張剩餘財產分配請求
權、拿到差額⼀半財產之後，另外還可以再主張「配偶也當然是繼承⼈」[4]，再與其他繼承⼈共同繼承遺產。

三、財產較少的⼀⽅先過世，繼承⼈只能就死亡配偶(往⽣者)留下來的財產繼承

但如果是財產較少⼀⽅先死，因為⺠法第6條規定「⼈之權利始於出⽣，終於死亡」，既然已經死亡，死亡配
偶⾃然無法⾃墳墓伸出⼀隻⼿來主張剩餘財產分配[5]。因此死亡配偶的繼承⼈無法主張先依照夫妻剩餘財產差
額分配請求權的規定清算財產再來繼承，只能就死亡配偶留下來的財產繼承。

四、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可以拋棄

最後，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是可以拋棄的。拋棄的⽅法是：向對⽅做出⼀個拋棄的表⽰，並確定有送達到
對⽅，就發⽣法律上的效⼒了[6]。

註腳
   ⺠法第1030條之1第1項本⽂：「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

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
[1]

   2000年11⽉臺灣⾼等法院暨所屬法院座談會議決議：採甲說，肯定說。
（⼀）由⽴法理由⾔，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的，乃在貫徹男⼥平等之原則，故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增
加之財產，除無償取得之情形外，妻⾃應有平均分配之權利。從⽽，並不因係夫妻⼀⽅死亡或離異⽽有不
同。否則若夫妻離婚即可為剩餘財產分配之請求，婚姻關係正常之夫妻因配偶⼀⽅死亡即不得為剩餘財產
分配，豈不⽣法律⿎勵離婚之情形，殊不妥當。
（⼆）由⽂義解釋⾔：法⽂既⾔「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則死亡亦為聯合財產關係消滅原因之⼀，⾃無排
除該條項適⽤之餘地。

[2]

   最⾼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73號⺠事判決：「按⺠法第⼀千零三⼗條之⼀規定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請求權，乃⽴法者就夫或妻對共同⽣活所為貢獻所作之法律上評價；與繼承制度之概括繼承權利、義務不
同。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在配偶⼀⽅先他⽅死亡時，屬⽣存配偶對其以外之繼承⼈主張之債權，
與該⽣存配偶對於先死亡配偶之繼承權，為各別存在的請求權，兩者迥不相同，⽣存配偶並不須與其他繼
承⼈分擔該債務，⾃無使債權、債務混同之問題。⼜繼承⼈對被繼承⼈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消滅。
繼承⼈中如對於被繼承⼈負有債務者，於遺產分割時，應按其債務數額，由該繼承⼈之應繼分內扣還。」
最⾼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420號⺠事裁定意旨：夫妻如無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則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
妻財產制。⼜配偶⼀⽅先他⽅死亡時，其所⽣存之配偶所主張之分配請求權，乃對繼承⼈主張之債權，⽣
存配偶⾃不須與繼承⼈分擔此債務。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亦⾮本於遺產繼承⼈地位⽽請求，⾃與繼承已死

[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103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INT/data.aspx?id=A%252c20001100%252c011&ro=95&ty=Q&q=6e83c84ab410225092aa369eecd9eabd&sort=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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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剩餘財產分配，財產清算，繼承，拋棄，離婚

亡之他⽅債務問題無涉，亦不適⽤⺠法第274條債務⼈對第三⼈抗辯之規定。
   ⺠法第1138條：「遺產繼承⼈，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直系⾎親卑親屬。
⼆、⽗⺟。
三、兄弟姊妹。
四、祖⽗⺟。」

[4]

   最⾼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016號⺠事判決、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101年度家上更（⼀）字第1號⺠事
判決意旨：按夫妻之⼀⽅死亡時，為保護⽣存⼀⽅配偶，僅⽣存⼀⽅配偶得取得對死亡⼀⽅配偶之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權。惟死亡⼀⽅配偶並無法取得對⽣存⼀⽅配偶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蓋因⼈之權利始於出
⽣，終於死亡，此為⺠法第6條所明定。次按倘認死亡⼀⽅配偶於死亡時，得同時取得對⽣存⼀⽅配偶之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實際上死亡⼀⽅配偶並無法⾃⾏⾏使該請求權，將造成死亡⼀⽅配偶之繼承⼈或債
權⼈得對該⽣存⼀⽅配偶主張該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勢將影響⽣存⼀⽅配偶之財產權益，殊屬不當，亦
⾮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法⽬的。

[5]

   司法院（2011），《公證法律問題研究（九）：司法院98、99年公證實務研究會研究專輯》，第17則
：「當事⼈離婚後，⼀⽅或雙⽅隨即以書⾯聲明（或約定）拋棄剩餘財產之分配請求權，並請求公（認）
證，可否辦理？」採取的甲說：肯定說，「當事⼈離婚後隨即拋棄剩餘財產之分配請求權，雙⽅之財產清
算即迅速確定，符合法律安定性，亦可節省時間勞費，故若出於當事⼈之⾃由意願，⾃無不可，應可辦理
公（認）證。」
司法院（2014），《公證法律問題研究（⼗）：司法院100、101、102年公證實務研討會研究專輯》
，第35則：「夫妻經宣告改⽤分別財產制後，達成互相拋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協議，公證⼈得否就
此協議為公、認證？」採取的⼄說：准予辦理，但應為相當之註記。」
第35則法律問題略為：甲、⼄為夫妻，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婚後購置不動產登記在⼄名下，甲婚後積⽋
⼤筆債務，遭債權⼈依⺠法第1011條規定，向法院聲請改定夫妻財產制為分別財產制，則甲、⼄的法定
財產制關係消滅，依⺠法第1030條之1規定，假設甲得向⼄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甲、⼄協議互相拋棄對
他⽅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請求辦理公、認證，公證⼈應如何處理？研討結論採取⼄說，理由是：甲拋棄
對⼄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雖屬債務⼈之無償⾏為，並損害債權⼈之債權，有詐害債權之虞，但債權⼈可依
⺠法第 244 條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後，再依⺠法第 242 條規定，代位甲向⼄主張剩餘財產分配，故公證
⼈得為相當之註記後予以辦理。（註記：已向請求⼈說明⺠法第 242 條、第 244 條、第 1030 條之 1 
相關規定及法律效果，請求⼈表⽰明瞭並仍請求辦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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